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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校外学生接送中心、“小
饭桌”逐渐成为许多家庭的刚需选
择。这类机构的法律性质如何界
定？一旦发生未成年人受伤事件，责
任应由谁承担？近日，平泉市人民法
院审理了一起学生在托管接送途中
因追逐相撞受伤的案件，明确校外托
管机构对低龄未成年人负有安全管
理责任，未尽职责导致损害发生应承
担主要赔偿责任。

基本案情：

被告孙某在平泉市经营某学生
接送中心。在一次接送原告刘某的
路上，被告李某与刘某先后离开学生
队列，向前方跑去，李某突然转身，导
致其与刘某相撞受伤。后刘某被送
往医院检查、治疗，经医院诊断为牙
齿部分脱出、牙震荡挫裂伤等。刘某
诉请判令孙某、李某、李某母亲赵某
共同赔偿相关费用。孙某认为，接送
中心已尽看护义务，刘某、李某是跑
到队列外相撞的，如果刘某、李某听
从工作人员安排，就不会受伤。李
某、赵某称，李某也是受害方，李某也
存在受伤情况。

平泉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在于：被告孙某经营的接送中
心是否尽到了法定的教育、管理职
责，以及各方的过错程度与责任比
例。

事故发生在接送中心提供接送
服务期间。在此期间，一方面原告及
被告李某完全脱离了监护人的监护，
另一方面由于二人年龄较小，生理、
心理发育尚不成熟，对于自身的安全

性和给他人造成危险后果缺乏全面
的认识，接送中心应当提前进行安全
教育。本次事故发生在学生过马路
的过程中，通过马路的路段，易发生
交通事故，作为接送中心应尽到谨慎
的注意义务。而接送中心对即将发
生的事故未能及时制止，致使损害后
果的发生。

综上所述，法官认为被告孙某经
营的平泉市某接送中心未能完全尽
到足以预防、阻止事故发生的安全注
意防护义务，应当对原告刘某因本案
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承担主要赔偿
责任。被告李某离开学生队列向前
奔跑后，突然停下致使与刘某发生碰
撞，李某的行为与原告的伤情存在一
定因果关系，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刘
某在李某向前奔跑后，亦向前奔跑，
应注意前方是否存在危险，保持一定
的安全距离，因此刘某也未尽到应有
的注意义务，自身对损害的发生亦存
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结合各
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划分责任比
例：原告刘某承担20%的责任，被告李
某承担10%的责任，因李某系未成年
人，民事赔偿责任由其母亲被告赵某
承担，被告孙某承担70%的责任。

法官说法：

本案的裁判主要厘清以下的法
律问题：

“小饭桌”的法律性质与责任边
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
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

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虽然“小饭桌”并非严格意义
上的全日制学校，但其在托管期间实
际承担了对未成年人的临时监护、教
育和管理职责，法律上应参照教育机
构的相关规定认定其责任。由于其
接受的多为自我管理能力较差、自我
保护能力较弱的低龄儿童，经营者在
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当承担更高程
度的安全注意义务。

多方过错情形下的责任划分。
本案并非单一主体的过错，而是混合
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
一损害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本案中，法官综合考量了
各方行为的过错程度，按照一定比例
进行责任划分，体现了过错与责任相
适宜的侵权法原则。

“小饭桌”等校外托管机构，属于
法律规定的负有教育、管理职责的机
构，“小饭桌”的经营者对托管的未成
年人负有安全管理责任，应保障托管
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故对托管的未
成年人之间发生的侵权行为需要负
有一定的责任。同时，家长也应当在
日常教育中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意识
和规则意识的培养，各方共同尽责，
才能为孩子构筑起一道真正的保护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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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配偶能否追回

未成年人在“小饭桌”托管期间受伤，责任如何承担

法官说法

婚姻关系具有法律效力，夫
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
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
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工资、奖
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投资的
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者
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
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其
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
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由此可知，夫妻共同财产属于双
方共同共有，并非一方个人私有
财产。对于家庭大额财产处置，
需双方协商一致，任意一方无权
单独擅自处分，单方处置行为侵
犯配偶合法财产权益的，不受法

律保护。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百五十七条明确指出，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
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
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
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
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
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
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
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就本案而言，夫妻一
方非因家庭生活所需，擅自向他
人转账、处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
属于违背夫妻忠实义务、损害共
同财产权益的行为，该处分行为
依法无效。受损配偶有权起诉要
求第三方返还全部涉案款项，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崔潇

近日，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太
安法庭成功调处一起夫妻一方擅自处
分共同财产引发的财产返还纠纷，向当
事人明晰夫妻共同财产处分法律边界，
精准传递法治理念。

原告薛某与被告李某系夫妻关
系。2024 年至 2025 年期间，李某与赵
某因工作往来相识，双方产生经济交
集。在未与妻子薛某协商、未取得薛某
同意的情况下，李某私自多次向赵某转
账，累计转账金额58000余元。薛某知
晓该情况后认为，案涉款项均为夫妻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李某单方
擅自转账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合
法财产权益。为维护自身权益，薛某多
次与赵某沟通，要求其返还全部转账款
项，但均遭到拒绝。协商无果后，薛某
将李某、收款人赵某一同诉至峰峰矿区
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返还被
擅自处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案件调解及审理过程中，各方当
事人各执一词、争议较大。李某辩
称，其向赵某的转账款项是用于偿还
此前的个人借款，但全程无法提供借
条、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任何证据，
无 法 证 实 双 方 存 在 真 实 的 借 贷 关
系。同时，此次财产纠纷致使夫妻矛
盾激化，薛某因财产权益遭受侵害，

情绪极度激动，一度产生解除婚姻关
系的想法。

承办法官秉持情理法兼顾、调解优
先的家事审判理念，耐心开展调处工
作。一方面多次安抚薛某情绪，细致讲
解夫妻共同财产处分规则、侵权维权途
径，逐步化解其负面情绪与对立心态；
另一方面对李某开展法治教育，明确告
知其夫妻共同财产并非个人私产，单方
无权擅自处置，释明其行为的法律后
果。经过法官反复疏导，李某主动承认
错误，认可其因私人事务私自转账、未
与配偶协商的事实。考虑到二人婚姻
存续多年、家庭关系和睦，薛某也无坚
决离婚的意愿，李某当场出具保证书，
承诺今后处置夫妻共同财产必与薛某
协商一致，杜绝此类擅自处分财产的行
为。

与此同时，被告赵某当庭提出抗
辩，主张涉案转账属于其与李某的正常
经济往来，并非无偿赠与，且自己不清
楚款项属于李某夫妻共同财产，自身无
过错，不应承担返还责任。对此，薛某
提交完整转账流水、夫妻财产状况证明
等相关证据，充分证实该转账行为系李
某单方擅自操作、未经配偶追认，且直
接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权益。

承办法官立足案件事实与法律规
定，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多次组织赵某
及其委托代理人沟通协调，逐条释明夫

妻共同财产处分的法律规定，明确即便
第三人不知情，夫妻一方擅自无偿处分
共同财产的行为亦属无效，第三人依法
应当返还涉案款项。经过多轮耐心调

解、法理阐释，赵某最终认可相关法律
责任，自愿向薛某返还 52000 元。至
此，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该
起财产纠纷圆满化解、案结事了。


